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12-39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光

"

）于

2011

年

11

月与襄阳高新区管委会

签订了《项目进区协议》（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

2011-25

、临

2011-28

号公告），新华光现已取得

200

亩土地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

襄阳高新区管委会为支持新华光入园项目建设，从开发区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拨付部分资金给新华光，

拨付总金额为

48,294,363.80

元，截止目前，新华光已收到

38,296,863.80

元，剩余

9,997

，

500

元预计于

2013

年拨

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12

）

22

号《关于发布

<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

>

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有关财政补助的处理规定及建议，确认该项收款不能作为补贴收入计入

2012

年度当期损益，应在项目完工

后，分期确认收益。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53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办理的信用证业务合计

4625

万元发生逾期， 具体情况如

下：

1

、

201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在该行办理的国际信用证业务，金额为

686,316.15

美元，折合人民币为

4,302,

859.10

元发生逾期。

2

、

2012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在该行办理的两笔国际信用证业务， 金额分别为

408,026.70

美元、

6,282,

317.58

美元，折合人民币分别为

2,558,123.40

元、

39,386,990.07

元，合计人民币

41,945,113.47

元发生逾期。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含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敞口部分）总计

204,643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206.68

万元的

1676.48%

，

2012

年

6

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17608

万元。

目前，公司将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２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

１－９

月

）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９０

，

５５２

，

６５４．３３ １４５

，

６５１

，

６５８．２３ ３０．８３

营业利润

３６

，

０１６

，

５８０．１８ ２６

，

９３８

，

６５０．２３ ３３．７０

利润总额

４９

，

６４６

，

５７３．０１ ３４

，

９３２

，

２４５．０６ ４２．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

，

１４６

，

６４６．３２ ２８

，

９９１

，

３０３．３３ ４８．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２ ０．２２ ４５．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８ ３．２９ １．０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０９５

，

８０９

，

７０２．７７ １

，

０１５

，

８３３

，

８８５．２８ ７．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４４

，

６７２

，

６６８．２２ ９４１

，

５２５

，

１９７．７２ １０．９６

股本

１４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４０ １４．１２ －４７．５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国家智能电网规划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第二年

，

电力高压设备在线监测产品的市场需求继续

释放

，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也相应增长

，

致使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８．８３％

。

报告期内

，

公司总股本增加系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加之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授予登记所致

。

报告期内

，

基本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减少系总股本增加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公司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周方洁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惠芬

、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琼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二年

十月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并于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在公司设计研究中

心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可行权

的议案》；

关联董事倪林、杨震、严多林、庄良宝、戴轶钧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参加表决。

决议同意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１８

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且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可自主行权共

５８３．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５４

号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决议同意公司注销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４５５

，

６２５

份。

三、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分公司负责人的议案》；

决议将成都分公司负责人由王洁调整为艾明，山西分公司负责人由孙明华调整为翟恒，合肥分公司负

责人由陈军调整为杨波，宁波分公司负责人由吴吉明调整为单昱华，银川分公司负责人由顾建明调整为白

继忠，无锡分公司负责人由倪林调整为曹黎明。

四、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分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决议将佛山分公司、淄博分公司的经营期限变更为永久。

五、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子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决议将大连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变更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９９

号珠江国际大

厦

１８０７

室。

六、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决议设立青岛开发区分公司，任命白继忠为青岛开发区分公司负责人。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二年十

月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并于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在公司设计研究中心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实际到会监事三名，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文英

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戴轶钧先生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可行权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决议同意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１８

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且在股票期权有

效期内可行权共

５８３．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决议同意公司注销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４５５

，

６２５

份。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１８

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即授权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止）可自主行权共

５８３．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实施情况简述

１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对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进行修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以公司公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日为基准，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２０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３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１４

，

１００

万股的

２．１３％

；行权价格为

３２．５３

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

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金螳螂股票的权利。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５

年。自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 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３０％

：

３０％

：

４０％

的行权比例

分期逐年行权。

２

、首期股票期权的授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权日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并授予

２０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３００

万份

股票期权。

３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发布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因激励对象高超一先生为非中国国

籍，无法开立

Ａ

股股东账户，其所获期权不具操作性，由公司取消高超一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

销。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

规定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２９２．５０

万份调

整为

４３８．７５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３２．５３

元

／

股调整为

２１．５５

元

／

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王传义所获授公司股票期

权的议案》。 因王传义先生出现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情况，取消其所获得股票期权

６．７５

万份，并予以

注销。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３０２．４０

万份调整到

４５３．６０

万份，行权价格由

２１．５５

元

／

股调整为

１４．１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五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５３．６０

万份调整为

６８０．４０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１４．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９．２７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

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１９．１７５０

万份

调整为

６２８．７６２５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９．２７

元

／

股调整为

６．０５

元

／

股。

４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向公司董事会以书面方式提交了第一期行权申请，并向

公司缴纳了足额行权资金。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核准登记，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可行权的

１２９．６０

万份

股票期权予以统一行权。 该事项详情请参见

２００９－０３７

号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１５

名激励对象向公司董事会以书面方式提交了第二期行权申请，并

向公司缴纳了足额行权资金。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核准登记，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１５

名激励对象本期可行权的

２６１．２２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该事项详情请参见

２０１１－０２７

号公告。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出现前述情形

，

满足条件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条件

３

、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

激励

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

，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１８

名激励

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足行权条件

。

４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

以

２００６

年

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１０％

２０１０

年度

，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７．２０％

，

高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

１２％

，

满足条件

。

以

２００６

年净利润

６

，

２９４．７９

万元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５１４．７１％

，

高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设定的

１１０％

，

满足条件

。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

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２００６

年净利润指未按新会计准则调整后的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三、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１

、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２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分类

激励对

象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

权总数

（

份

）

占授予权

益总量的

百分比

已行权股

份数量

（

份

）

本次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

（

份

）

尚未符合行权

条件的股票期

权数量

（

份

）

董事

及高

管人

员

倪 林 董事长

１

，

５６９

，

３７５ １５．３９％ ６５８

，

１２５ ９１１

，

２５０ ０

杨 震 董事

、

总经理

１

，

５６９

，

３７５ １５．３９％ ６５８

，

１２５ ９１１

，

２５０ ０

严多林

董事

、

常务副总经

理

１

，

０４６

，

２５０ １０．２６％ ４３８

，

７５０ ６０７

，

５００ ０

庄良宝 董事

、

副总经理

５２３

，

１２５ ５．１３％ ２１９

，

３７５ ３０３

，

７５０ ０

戴轶钧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

事会秘书

２６１

，

５６３ ２．５７％ １０９

，

６８８ １５１

，

８７５ ０

王 洁 副总经理

２９９

，

５３１ ２．９４％ ３３

，

７５０ １５１

，

８７５ ０

严永法 副总经理

５２３

，

１２５ ５．１３％ ２１９

，

３７５ ３０３

，

７５０ ０

王 琼 副总经理

５９９

，

０６３ ５．８８％ ６７

，

５００ ３０３

，

７５０ ０

朱兴泉 副总经理

６２７

，

７５０ ６．１６％ ２６３

，

２５０ ３６４

，

５００ ０

白继忠 副总经理

５２３

，

１２５ ５．１３％ ２１９

，

３７５ ３０３

，

７５０ ０

浦建明 副总经理

６２７

，

７５０ ６．１６％ ２６３

，

２５０ ３６４

，

５００ ０

罗承云 财务总监

２６１

，

５６３ ２．５７％ １０９

，

６８８ １５１

，

８７５ ０

王 泓 副总经理

２６１

，

５６３ ２．５７％ １０９

，

６８８ １５１

，

８７５ ０

核心

（

骨

干

）

业

务人

员

金文华 核心业务人员

１

，

５０２

，

７１７ １４．７２％ ５３８

，

３１１ ８５０

，

５００ ０

谢建荣 核心业务人员

胡 炜 子公司负责人

陈菊元 子公司负责人

刘 涛 子公司负责人

合计

－－ －－ １０

，

１９５

，

８７５ １００％ ３

，

９０８

，

２５０ ５

，

８３２

，

０００ ０

注：

①

获授股票期权总数已行权部分按照行权时的该部分期权数量计算，未行权部分按照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计算。

②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有

３

名符合行权条件的

激励对象未申请行权股票期权

４５５

，

６２５

份。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该部分已授予期权的注销

手续。

３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６．０５

元。

４

、激励对象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５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６

、激励对象将按照相关规定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本公告日前

６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单位：股

姓 名 交易时间 持有股数 卖出数量

庄良宝

２０１２．７．１２－２０１２－７．１３ １

，

１６５

，

６６８ １６５

，

０００

戴轶钧

２０１２．７．１２ ４６１

，

７００ １１５

，

４２５

王 洁

２０１２．６．１４ １

，

８７０

，

５５５ ３３１

，

６５０

五、独立董事对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经核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１８

名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及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

共

５８３．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监事会对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

录

１－３

号》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

可行权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八、董事会关于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以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可行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１８

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 即授权日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止）可自主行权共

５８３．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 关联董事倪林、杨震、严多林、庄良宝、戴轶钧因

系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参加表决。

九、方本律师事务所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使第三期股票期权的

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

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内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书面申请行权，并按照《激

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后续手续。

十、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一、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二、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当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激励对象自愿选择自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司总股本

７７７

，

３７０

，

５７５

股为基数，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如全部行权，公司股本将由

７７７

，

３７０

，

５７５

股增至

７８３

，

２０２

，

５７５

股，股东权益将

增加

３

，

５２８．３６

万元。 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将影响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０．７４％

，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０．２２％

（净利润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测算）。 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61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2

：

30

；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

15

：

00

至

201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钟信才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总体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代理人）

56

人，代表股份

248,915,776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5.44 %

。 其中，

A

股股东（代理人）

35

人，代表股份

237,754,384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1.56 %

；

B

股股东（代理人）

21

人，代表股份

11,161,392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4.96%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0

人，代表股份

247,152,2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25.26 %

。 其中，

A

股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235,990,872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1.33%

；

B

股股东（代理人）

21

人，代表股份

11,161,392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96 %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股份

1,763,5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1802 %

。其中，

A

股

股东（代理人）

26

人，代表股份

1,763,512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3 %

。

四、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

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邨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48,833,7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 %

；反对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6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 其中，

A

股股东同意

237,

672,384

股，反对

16400

股，弃权

65600

股；

B

股股东同意

11,161,39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现场会议表决情况：

同意

247,152,264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其中，

A

股股东同意

235,

990,87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同意

11,161,39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81,512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3502%

；反对

164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93 %

；弃权

656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199 %

。 其中，

A

股股

东同意

1,681,512

股，反对

16400

股，弃权

6560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天爵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谢勐跃、霍燕华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天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2－042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日月集团

"

）的通知，截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日月集团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11,5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1%

，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日月集团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首次增持公司股份，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对外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2

年

7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2012－029

的公告）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

日月集团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计划自首次增持之日起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期间增持公司股份的下限不低于

500,000

股

,

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

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

、增持期间：

2012

年

7

月

12

日

-2012

年

10

月

12

日

2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3

、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日月集团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累积增持公司股份

511,5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成交均价为

17.36

元

/

股。

五、本次增持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1

、本次增持前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日月集团与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日月控股有限公司、绍兴县携行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鑫富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增持前

,

日月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71,385,217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9.74%;

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0,025,03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18%;

日月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1,349,92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3%;

绍兴县携行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944,

71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9%;

绍兴县鑫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674,96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6%

。

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5,379,85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91%

。

2

、本次增持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后，日月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71,896,73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6%

；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

70,025,03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18%;

日月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1,349,923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73%;

绍兴县携行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944,71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9%;

绍兴

县鑫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674,96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6%

。

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5,891,37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12%

。

六、增持完成情况

自

2012

年

7

月

12

日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止，日月集团履行在此期间增持公司股份的下限不低于

500,000

股、

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

的股份的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日月集团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

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七、控股股东日月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增持期间，控股股东日月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遵守增持承诺，未有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行为。

增持完成后，日月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日月集团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八、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本次增持事项已经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核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1

、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

、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直

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条件。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2－04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2,631

亿元。 该数字将于

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2－04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前三季度业绩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初步测算，预计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1

年同期下降

55%

左右。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二、

2011

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67.17

亿元

2

、每股收益（基本与稀释）：人民币

0.59

元

三、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本公司

2012

年前三季度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资本市场持续低位运行导致投资收益率下降和资产减

值损失增加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在此提醒股东及投资者注意， 上述有关本公司

2012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仅为本公司初步

的估算，有待进一步核查，也未经审计。如果未来预计结果与本次业绩预告情况有重大差异，本公司将会及时

更新。 本公司

2012

年前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本公司股东及准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股份时务请审慎行事。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４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由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

的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０１ ０１＊＊＊＊＊０２０

庞惠民

０２ ０８＊＊＊＊＊０８５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０３ ００＊＊＊＊＊９３７

章佳欢

０４ ００＊＊＊＊＊７７３

赵 英

０５ ０１＊＊＊＊＊７９８

陈建祥

０６ ００＊＊＊＊＊０３６

陈 宽

０７ ００＊＊＊＊＊９８８

王 萍

０８ ００＊＊＊＊＊０２１

陈红强

０９ ００＊＊＊＊＊８５４

周 进

１０ ０１＊＊＊＊＊５１４

阎喜魁

１１ ００＊＊＊＊＊４４４

石建道

１２ ００＊＊＊＊＊６１１

申屠红毅

１３ ０１＊＊＊＊＊９７６

于玉明

１４ ０１＊＊＊＊＊６３１

杨大光

１５ ００＊＊＊＊＊５９２

韦明芳

１６ ００＊＊＊＊＊２１３

王贤君

１７ ０１＊＊＊＊＊７５９

徐依民

１８ ０１＊＊＊＊＊２８５

陈卫红

１９ ０１＊＊＊＊＊３１６

戚小京

２０ ０１＊＊＊＊＊１９７

何 君

２１ ００＊＊＊＊＊０４２

苏 琴

２２ ０１＊＊＊＊＊１４２

李玉葵

２３ ００＊＊＊＊＊９８５

夏 波

２４ ００＊＊＊＊＊４８６

刘晓松

２５ ０１＊＊＊＊＊６６２

范少华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６３９

号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刘宇 包莉清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５６４９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５６２６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５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一）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４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三）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四）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五）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刊登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授予数量为

３９６．５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１３６

人，授予价格为

１０．９２

元

／

股。

（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王庆保、郭建宗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变更和终止”以及第“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激励对象王庆保、郭建宗的

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施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７．８

元

／

股，其中属于股权激励人员的股利由公司选择

自行派发。

根据《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七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

利和义务”的相关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因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公司在按照《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

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因此，本次需回购注销的股份不予发放现金股利，由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会

计处理。

王庆保的原授予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股，郭建宗的原授予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股，授予价格为

１０．９２

元

／

股。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王庆保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权激励股份调整为

１４

，

０００

股、郭建宗持有

有限售条件的股权激励股份调整为

１４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７．８

元

／

股。

（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

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

为

２２３

，

９２３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八）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

登了《减资公告》。 自公告日起

４５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九）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２８

，

０００

股的回购注销。本次回购

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流程及会议决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公司原激励对象王庆保、郭建宗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股份。

２

、因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在被注销前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的分红派息工作，本次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

２８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７．８

元

／

股。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监事会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董事会关于调整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按调整后

的股票数量及价格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２

、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原激励对象王庆保、郭建宗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股份。

四、北京市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减资系公司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王庆保、郭建宗所持有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之限制性股票，实施回购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的行

为，公司已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依法有效存续构成影响。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９

，

７７８

，

６００ ７１．３５％ －２８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７５０

，

６００ ７１．３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９

，

５２３

，

０００ ７１．２３％ －２８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４９５

，

０００ ７１．２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８５

，

９６５

，

８８０ ３８．３９％ ８５

，

９６５

，

８８０ ３８．３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３

，

５５７

，

１２０ ３２．８５％ －２８

，

０００ ７３

，

５２９

，

１２０ ３２．８４％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２５５

，

６００ ０．１１％ ２５５

，

６００ ０．１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５％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５％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３

，

９５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２２３

，

９２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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